
A、B两家公司是关联企业 。
经B公司安排，在该公司工作3年
的叶菁 （化名 ）进入A公司工作 。
此后，A公司以业务调整、节约人
力成本为由将叶菁解聘， 她则要
求两家公司连带向其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费用。

A公司辩称 ， 其与B公司均
为独立法人， 叶菁的劳动关系转
移系业务调整， 不存在混同用工
事实。 其虽认可叶菁在B公司的
工龄， 但赔偿应当分段计算。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规定，
赔偿金需以实际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为限， 其仅承担叶菁在本单位
工作期间的赔偿责任。

经查， 叶菁与B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期间， 无证据证明两家公
司对其混同用工， 其要求A公司
对该期间B公司应给付的赔偿金
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 因叶菁
系经B公司安排换签劳动合同后
至A公司工作， 且有证据证实叶
菁与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B
公司亦对其混同用工， 所以， 二
审法院于近日判决B公司对该期
间A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金承担连
带责任。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10月16日， 叶菁入职
B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双方签订
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有效期为
2021年10月16日至2024年10月15
日。 在B公司的安排下， 叶菁于
2022年2月1日与A公司签订有效
期自即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的
劳动合同 ， 并在A公司担任会
计。 任职期间， 叶菁的月工资标
准为15660元。

2023年2月17日， A公司向叶
菁送达 《辞退通知书》。 该通知
载明： “由于经营方针和业务需
要调整， 为节约人力成本， 公司
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终止与
你的劳动关系 。” 叶菁认为A公
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遂要
求A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 并要求其工龄自
2018年10月16日起连续计算。 对
此， A公司表示仅承担叶菁在本
单位工作期间的赔偿责任。

为此， 叶菁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请求裁决A公司 、 B公司连
带向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 未休

年休假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等费用。

庭审中，叶菁主张B公司未向
她发放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期间工资、A公司未向她
发放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
17日期间工资， 这些欠薪应分别
由B公司、A公司补发。 两家公司
对各自的欠薪事实予以确认。

叶菁 、 B公司 、 A公司均认
可叶菁每年享有5天带薪年休假，
叶菁在职期间未休过带薪年休
假。 叶菁主张B公司应向其支付
2018年10月16日至2022年1月31
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5100元，
A公司应向其支付2022年2月1日
至2023年2月17日未休年休假工
资13500元。 B公司主张叶菁2021
年休了产假， 当年不享有带薪年
休假。 A公司主张当时因为疫情
经常放假， 所以叶菁没有休带薪
年休假， 但无法提交相关证据。

B公司主张叶菁尚欠其借款1
万元， 应从其工资和未休年休假
工资中抵扣 。A公司主张叶菁尚
欠其借款3万元，亦要求从其工资
中抵扣。对此，叶菁表示同意。

叶菁主张B公司 、 A公司存
在混同用工， 两家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均是尹某， 其系在尹某的安
排下换签劳动合同至A公司， 换
签后其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均没
有变化， 其系为两家公司同时提
供劳动， 两家公司系一套人马、
两套牌子 ， 因此 ， 要求B公司 、
A公司就其主张的工资、 未休年
休假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 1.
B公司支付叶菁2021年10月1日至
12月31日工资46980元； 2.A公司
支付叶菁2023年1月1日至2月17
日期间工资25020元； 3.A公司支
付叶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6980元； 4.B公司支付叶菁2021
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休
年休假工资7200元 ； 5.A公司支
付叶菁2022年2月1日至2023年2
月17日未休年休假工资5760元。

叶菁 、 B公司 、 A公司均不
服该裁决， 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 叶菁起诉在先。

庭审查明用工时段
混用期间责任连带

叶菁就其主张提交了她与尹

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2022年12月
29日 ， 尹某称 ： “把B公司和A
公司的所有人工资和借款整理一
下。 借款分两部分， 工资借款和
出差业务费用借款。”

此外， 银行流水和社保记录
显示： B公司向叶菁支付工资至
2022年2月， 自2022年3月开始由
A公司向叶菁支付工资， 2023年2
月3日B公司向叶菁支付了一笔工
资； B公司为叶菁缴纳了2018年
11月至2022年2月的社保， A公司
为叶菁缴纳了2022年3月至2023
年2月的社保。

B公司 、 A公司认可上述证
据的真实性， 但主张叶菁即使同
时为两家公司做工资表， 也只是
听从A公司的管理 ， 由A公司支
付劳动报酬、 缴纳社保， 与A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不存在混同用
工 。 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A公司 、 B公司均主张应按
照叶菁在两家公司的任职时间按
份承担赔偿金的支付责任。

B公司 、 A公司否认存在混
同用工， 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
主张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
是同一人， 但两家公司有不同的
合伙人， 针对不同的业务线。 在
B公司业务无法开展的情况下 ，
将叶菁的劳动关系转入A公司 ，
后期叶菁只受A公司的管理， 叶
菁是8小时标准工时， 不存在混
同用工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 ， B公司 、 A
公司及叶菁均认可叶菁在相应期
间与其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应予
确认。 因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曾系同一人尹某， 故两家公司系
关联公司。

经查， 叶菁系在B公司的安
排下换签劳动合同至A公司工
作， 叶菁提交的证据显示尹某于
2022年12月29日安排她同时整理
两家公司的工资和借款情况， 该
事实能够证明在叶菁与A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期间， 两家公司对叶
菁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 故叶菁
要求B公司就A公司应承担的给
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
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但是， 在叶
菁与B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 ，
叶菁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两家公司
对其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 一审
法院对叶菁要求A公司就B公司
应承担的给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之请求， 不予支持。

结合查明的案情并扣减双方
相互欠款后， 一审法院判决：1.B
公司向叶菁支付2021年10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欠薪36980元；
2.B公司向叶菁支付2018年10月
16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休年休
假工资23040元； 3.A公司无需向
叶菁支付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
2月17日工资25020元 ； 4.A公司
向叶菁支付2022年2月1日至2023
年2月17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780
元； 5.A公司向叶菁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0940元；6.B
公司对于判决第4、 5项中A公司
对叶菁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 7.驳回叶菁、 A公司、 B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上诉请求减责
因无依据被判驳回

A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
诉称叶菁劳动关系转移系业务调
整，非混同用工。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47条，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应以实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为限，一审法院将全部责任归于A
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二审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46条
规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
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工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
偿，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
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 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
出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 在计算
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
限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
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
单位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本案中， 叶菁属于非因本人
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
人单位工作， B公司未在安排叶
菁换签劳动合同时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 A公司亦未提举证据证明
其与B公司依法对叶菁的劳动报
酬、 福利待遇等作出过约定并经
过叶菁的同意。 因此， 二审法院
认为， A公司应向叶菁支付全额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B公
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鉴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 适
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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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郑扬 （化名 ） 在咨
询时说， 她在生下小宝宝后
不 久 ， 花 费 8000元 在 一 家
个 体 工 商 户 开 办 的 健 身 房
购 买 了40节产后修复课程 。
可仅 仅 上 10节 课 后 就 发 现
原教练已离职， 且该健身房
已转让给某培训公司 ， 健身
房营业执照也已注销 。 尽管
健身 房 老 板 和 某 培 训 公 司
均 声 称不影响她接受服务 ，
但她认为原合同主体不复存
在， 遂要求解除合同 ， 退还
剩余课程费用6000元 ， 并以
健身房存在欺诈为由主张 3
倍赔偿。

她想知道 ： 上述要求是
否合理？

法律分析
一方面 ， 郑扬有权要求

退回相应的课程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五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 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
者退回预付款 ； 并应当承担
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
支付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 消费
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
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一 ）
变 更 经 营 场 所 给 消 费 者 接
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
便； （二） 未经消费者同意
将预付式消费合同义务转移
给第三人； （三） 承诺在合
同约定期限内提供不限次数
服务却不能正常提供； （四）
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消费
者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其他
情形。”

本案中 ， 郑扬与该健身
房之间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但健身房未经郑扬同意 ， 擅
自将合同义务转让给某培训
公司， 该转让行为对郑扬不
产生法律效力。 因此 ， 根据
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 郑扬
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回剩
余课程的费用。 由于该健身
房为个体工商户， 其注销后
相关法律责任应由经营者承
担， 故应由健身房的经营者
承担退费等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 ， 因该健身房
经营者并无 “卷款跑路 ” 行
为， 故不构成欺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二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
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 ， 既
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
请退款， 消费者请求经营者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 经营
者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 ， 人
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

本案中 ， 在健身房主体
变更前， 郑扬可正常接受服
务， 转让经营权后已安排某
培训公司继续为郑扬等会员
提供服务， 健身房经营者并
没有实施 “卷款跑路” 行为，
因此， 郑扬主张惩罚性赔偿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我们曾是个体工商户李某的

雇员。 李某突发疾病去世后， 其
子女对李某的遗产作了分割， 且
已经按照分割进行管理、 控制、
占有、 使用。 可是， 对于我们索
要的欠薪， 李某子女则以口头放
弃继承为由拒绝担责。

请问： 李某子女真的可以拒
绝清偿欠薪吗？

读者： 张欢欢 （化名） 等4人

张欢欢等读者：
李 某 子 女 不 得 拒 绝 清 偿

欠 薪。
《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

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
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 。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
分 ，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
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对被继
承 人 依 法 应 当 缴 纳 的 税 款 和
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该规
定规定了限定继承原则， 即除自
愿外 ， 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债
务， 是以其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
为限， 是有限清偿责任而非无限
清偿责任， 如继承人放弃继承则

无需担责。
值得注意的是， 放弃继承必

须符合 《民法典》 第1124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33
条、 第35条规定的时间要件和形
式要件， 即： “继承开始后， 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 应当在遗产处
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
的表示； 没有表示的， 视为接受
继承。” “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
以书面形式向遗产管理人或者其
他继承人表示。” “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意思表示， 应当在继承开

始后、 遗产分割前作出。”
结合本案， 老板李某的子女

在其死亡后对其遗产进行了分
割， 且已经按照分割所得进行了
管理、 控制、 占有、 使用， 直到
在你们索要欠薪时才以口头放弃
继承为由拒绝担责， 该情形显然
不 符 合 放 弃 继 承 的 时 间 要 件
和 形 式要件 ， 更不符合已实际
继承的事实， 故老板李某的子女
口头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 必须
在各自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
内担责。

廖春梅 法官

预付式消费遇商家易主
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老板子女口头放弃继承，是否可以拒绝清偿欠薪？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
连带责任如何分段计算？

□本报记者 赵新政


